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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之九

预付卡退款难？消协调解：继续服务！

虚假宣传惑人心 消费欺诈法不容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市消协

店铺升级停营，预付卡余额何去

何从？2025 年 2 月，市民王某在我市

某店铺参与“充值 3000 元赠送 1000
元”的会员充值活动。因该店铺转让，

其卡内剩余的 3300元无法退款。

【处理过程及结果】接到消费者

投诉后，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立即

与其取得联系，了解具体情况。同时，

通过查询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系统中经

营者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时

预留的联系方式，与经营者取得了联

系并核实了事情原委。经营者表示，

店铺目前正在进行店面升级装修，暂

时停止经营。在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

约定时间将双方召集至消协办公室进

行当面协调。最终，经过工作人员调

解，双方达成协议，此前办理会员充值

服务的消费者可继续享受原有服务。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经营

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七条

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

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

害的权利。”

本案中，经营者在店面装修过程

中未尽到告知义务，导致消费者在消

费过程中权益受损。消费者采取预

付式消费且卡内尚有余额，经营者无

法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

预付款。

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为避免产

生消费纠纷，应根据实际需要理性充

值，按需购买预付费消费卡，切勿一次

性投入过大金额，以免因突发状况造

成财产损失。同时，消费前应详细了

解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期限、功能、退

款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相关条款，尽量

与经营者签订书面合同，并妥善留存

充值及消费凭证，尽量避免办理不记

名预付卡。

本报讯（记 者 景 桂

珍）近日，西藏路街道长江

路社区联合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陆港管委会，开展

安全生产及特种设备安全

知识专题培训，夯实园区

安全基础。

培训中，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特设科工作人员结

合园区典型事故，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解读《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并深入开展案例剖

析，将专业法规转化为基

层实操指引，进一步强化

参训人员安全红线意识与

法治思维。培训还设置了

现场答疑互动环节，针对参训人员提出的

叉车使用、特种设备年检、作业证办理等

流程问题，逐一精准解惑、现场教学，切实

提升了安全监管与风险防范能力。

此次培训既是长江路社区针对节后

复工复产开展的沉浸式安全警示教育，也

是立足园区区位特色、联动职能部门筑牢

安全防线的务实举措，为辖区常态化安全

生产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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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秀琴 段亚

慧）近日，中国银行格尔木分行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通过普及

金融政策、提示金融风险，倡导理

性投资理念，推进行业诚信文化

建设，进一步提升消费者金融素

养和金融安全意识，增强群众依

法维权意识与能力。

活动当天，该行在世邦广场

设立宣传展台，向过往市民发放

宣传折页，普及金融知识。同时，

针对商户、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

重点群体，工作人员围绕反电信

诈骗、保护个人征信、存款保险、

消费者权益八项权利、客户信息

隐私保护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并结合实际案例开展金融风险提

示。活动还面向特殊人群开展金

融服务举措专项宣传，从消费者

权益保护角度出发，提醒客户妥

善保管个人证件、银行卡、电话卡

等敏感信息，进一步提升客户法

治意识，规范用卡行为。

中国银行格尔木分行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银行工作人员向

市民宣传金融知识、反

诈知识。

记者 王秀琴 摄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法规科

2025 年 2 月 26 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根据青海市场监管投诉

举报平台《举报单》，依法对格尔木某

商行进行现场检查。

经查，2024 年 12 月 7 日，举报人

（消费者）在该商行购买冬虫夏草 1盒
（20 根/盒）。该商行使用的包装礼盒

中附带宣传册宣称：“虫草的功效：调

节内分泌、双向调节免疫系统、预防与

直接抗肿瘤作用、协同放化疗效果、减

轻毒副作用、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衰

老、增强记忆力、提高细胞能量……”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

第一款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之规定，已

构成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

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广告创意可以无限，

但底线只有一条——真实。虚假宣

传与消费欺诈往往披着华丽的外衣，

用极具诱惑力的语言编织陷阱，让消

费者为谎言买单。下一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持续发力，重拳整治虚假

宣传与消费欺诈乱象，定期发布消费

警示、曝光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提升

辨别能力，增强维权意识，共同营造

不敢骗、不能骗、不想骗的市场环境，

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放心消费、明白

消费。


